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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步县民政局
[bookmark: bookmark6]关于印发惠民惠农财政补贴发放管理操作制度的通知
各乡镇（场）民政办，局属各单位：
现将城步县民政局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管理相关操作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城步县民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一卡通”发放流程图
附件2：城步县民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信息采集制度
附件3：城步县民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限时办结制度
附件4：城步县民政惠民惠农财政“一卡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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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附件2：
[bookmark: bookmark28]高龄津贴发放流程
1、申请人在高龄老人符合条件的当月，持以下 4项资料向户籍所在地村(居)委会会提出申请:（1）申请书;（2）高龄老人近期1寸免冠彩色相片1张;（3）申请人和高龄老人的身份证(或户口簿)复印件各1份;（4）高龄老人存折复印件1份。
2、汇总；
3、公示；
4、上报；
5、县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负责补贴数据录入。
[bookmark: _GoBack]6、财政部门：程序性审核，负责发放。




[bookmark: bookmark29]
#

[bookmark: bookmark32][bookmark: bookmark33]二、	定量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程序：
1. [bookmark: bookmark34]现场察看；
2. [bookmark: bookmark35]逐户登记；
3. [bookmark: bookmark36]汇总上报；
4. [bookmark: bookmark37]公示；
5. [bookmark: bookmark38]补贴发放；
6. [bookmark: bookmark39]信息反馈。
乡镇业务主管部门：对补贴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县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负责补贴数据录入。
财政部门：程序性审核，负责发放。
[bookmark: bookmark40]三、	定性信息采集
信息采集程序：
1. [bookmark: bookmark41]申报；
2. [bookmark: bookmark42]评议委员会评议；
3. [bookmark: bookmark43]组织材料；
4. [bookmark: bookmark44]初示；
5. [bookmark: bookmark45]上报；
6. [bookmark: bookmark46]公示；
7. [bookmark: bookmark47]补贴发放；
8. [bookmark: bookmark48]信息反馈。
乡镇业务主管部门：对补贴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县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审批，负责补贴数据录入。 

财政部门：程序性审核，负责发放。
#

附件3：
[bookmark: bookmark51][bookmark: bookmark49][bookmark: bookmark50]城步县民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限时办结制度
财政补贴兑付限时办结制度是指相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责对服务对象申请办理的事项，在符合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手续齐全的前提下，在承诺期限内办结有关事项的制度。
1. [bookmark: bookmark52]基础数据管理
“一卡通“系统内基础信息维护由乡镇财政部门负责，系统内基础信息的登记、变更、注销等由补贴对象本人或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填写《城步县惠民惠农财政补贴基础信息登记（变更）申请表》持二代身份证（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的还需要监护人的身份证）、户口簿、惠民惠农存折（卡）原件等必要证明资料（涉及姓名变更、注销、田土面积变更等事项必须由村委会（社区） 在上述《申请表》上签字盖章证明），到户口所在地乡镇财政部门办理，乡镇财政部门现场审核后登陆“一卡通”系统进行修改维护。
2. [bookmark: bookmark53]补贴发放方案制定
县财政部门收到上级下达的补贴资金指标文件后，在3个工作日内告知县业务主管部门，县业务主管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制定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工作方案，并报县财政部门备案。
3. [bookmark: bookmark54]补贴数据釆集公示
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和督促本乡镇业务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 完成采集填报《XX乡镇XX年XX补贴发放信息采集表》，并将《信息采集表》在村务公开栏和村民小组张榜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7个工作日（涉及秘密的，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执行）。公示期满无异议后，乡镇业务部门将上述《补贴信息采集表》纸质档、电子档和公开公示佐证资料，报送县业务主管部门；属于本乡镇发放的补贴项目，相关资料报送乡镇财政部门。
4. [bookmark: bookmark55]补贴数据录入审核
[bookmark: bookmark56]（1）县业务主管部门对乡镇业务部门采集的补贴发放数据进行审核确认并在5个工作日内录入“一卡通”系统上报；然后向县财政部门业务股室报送《城步县XX年XX补贴发放审批表》及相关资料，申请资金拨付。
[bookmark: bookmark57]（2）县财政部门业务股室对县业务主管部门报送的上述《发放审批表》及相关资料进行复核，核对无误后在“一卡通”系统点击“复核完成”；县业务主管部门再将上述《发放审批表》及相关资料提交县财政部门乡财股，并在2个工作日内向县财政部门国库股申请支付。
[bookmark: bookmark58]（3）县财政部门国库股根据县业务主管部门支付申请，按程序在3个工作日内将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转入“一卡通”发放资金专户。
5. [bookmark: bookmark59]补贴资金发放
（1）县财政惠民惠农发放部门收到业务主管部门的上述《发放审批表》，在1个工作日内对相关数据资料进行程序性复核；复核通过且确认该项补贴资金已足额缴入“一卡通”发放资金专户，县财政部门乡财股在1个工作日内向代发金融机构传递惠民惠农财政补贴发放数据并下达发放指令。
　　（2）代发金融机构收到县财政惠民惠农发放部门发放数据和发放 指令后，在1个工作日内通过系统将补贴资金准确发放到补贴对象“一卡通”账户；同时，将补贴发放的成功数据和失败数据反馈至“一卡通〃系统，向县财政部门提供盖代发金融机构公章的业务汇总凭证和发放明细清单。
6 .补贴资金退回重新发放
[bookmark: bookmark60]（1）对于发放失败数据，县财政惠民惠农发放部门要及时反馈给 业务主管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应在10个工作日内按规定程序纠错完毕，并填写《城步县XX年XX补贴发放失败数据更正发放登记表》提交财政部门，在“一卡通”系统修正上报，重新申请发放。
[bookmark: bookmark61]（2）因补贴对象个人原因当年无法更正纠错的基础数据，业务主管部门应及时报县财政部门办理资金退回手续，县财政部门将按原渠道退回。
7. [bookmark: bookmark62]补贴发放流程结束
县财政惠民惠农发放部门在该项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全部发放 成功后，及时在“一卡通”系统中结束该项补贴流程，并通知业务主管部门。同时，积极配合“互联网+监督”平台将业务主管部门提交的补贴最终发放数据公开。
8. [bookmark: bookmark63]补贴明白条发放
乡镇财政部门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在“一卡通”系统中打印出上季度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明白条并建立发放台账。乡镇人民政府要督促驻村干部及村干部按时到乡镇财政部门领取明白条，并在每季度第一个月15日前将上季度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发放明白条下发到补贴对象手中。

9. [bookmark: bookmark64]凡法律、法规、规章、及政策性文件有时限要求的,从其规定。
#

附件4：
城步县惠民惠农财政“一卡通”系统安全管理制度
为了确保城步县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系统安全、高效发放， 参照《城步县财政局信息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特制定本制度。
[bookmark: bookmark68]一、	基础数据安全
1. [bookmark: bookmark69]实行专人专户专密专机管理。
2. [bookmark: bookmark70]严禁惠民惠民基础信息涉外，调阅信息需正规手续。
3. [bookmark: bookmark71]公开公示补贴时需将惠民惠农身份证号、银行账号打码。
[bookmark: bookmark72]二、	网络安全
1. [bookmark: bookmark73]财政惠民惠农“一卡通”电脑严禁私自接外网，开机需密码设置。
2. [bookmark: bookmark74]安装县局指定的杀毒软件，U盘拷贝资料需先查杀U盘是否有病毒。
[bookmark: bookmark75]三、	数据传递安全
1. [bookmark: bookmark76]业务主管部门录入补贴数据并公示。
2. [bookmark: bookmark77]乡镇填报发放审批表，交乡镇财政所信息员初审，报所长审核，分管领导签字审批后，将补贴款解入指定专户并上报。
3. [bookmark: bookmark78]县财政信息管理员对上报数据进行程序性审核后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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